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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李逸平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2013年7月26日)

沪府发暡2013暢50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李逸平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
免去蒋卓庆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职务。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市海上搜寻救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3年7月15日)

沪府发暡2013暢51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海上搜寻救助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海上搜寻救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暋总暋则

第一条暋(目的依据)
为建立健全上海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应急管理机制,整合海上应急资源,迅速、有序、高效地组

织海上应急处置行动,保障海上人命安全,保护海洋环境,使海上遇险人员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暋(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上海海上搜救责任区域内的海上搜寻救助、船舶污染事故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以下简称“海上搜救暠)以及与上述活动所涉单位、船舶、设施、航空器或人员的相关活动。
第三条暋(管理部门)
上海海上搜救中心(以下简称“搜救中心暠)是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机构之一,负责本市

海上搜救工作的组织、协调、指挥。
上海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设在上海海事局,负责搜救中心的日常运行管理工作;搜救中心在崇明设

海上搜救分中心,搜救中心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搜救分中心。
建设交通、交通港口、气象、海洋、渔业、卫生计生、财政、公安、环保、民政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协同实施本办法;医疗、通信、航运等有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暋(搜救原则)
海上搜救工作遵循“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社会参与,以人为本、就近

快速暠的原则。在国家海上搜救应急体系框架下,依托本市应急工作资源和海上搜救联动工作机制,开
展海上搜救工作。

第五条暋(搜救信息发布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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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中心应当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海上搜救信息。未经授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提供

相关信息。
第六条暋(专家咨询机构)
搜救中心应当建立由海事、救捞、航运、航空、公安、消防、医疗卫生、边防、民防化救、环保、通信、海

洋、渔业、气象、水文、法律、安全管理等行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咨询机构,由其负责提供海

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处置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和建议。
第七条暋(搜救义务和权利)
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具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参加海

上搜救。海上遇险人员具有无偿获得人命救助的权利。
第八条暋(宣传与奖励)
搜救中心应当做好海上搜救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海上搜救意识,对在海上搜救方面做出显著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奖励。

第二章暋海上搜救机构和资源

第九条暋(搜救中心职责)
(一)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海上搜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并接受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业务

指导;
(二)制定上海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修订;
(三)确定搜救中心成员单位组成和职责分工;
(四)编制海上搜救预算;
(五)划定各搜救分中心搜救区域并确定其职责;
(六)指定本市海上搜救力量;
(七)负责组织、协调、指挥海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
(八)与市应急联动中心建立海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应急信息互通机制;
(九)负责组织海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后评估,开展海上搜救技术研究和

推广应用;
(十)定期组织搜救演习及相关培训;
(十一)定期召开本市搜救工作大会、搜救中心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表彰和奖励先进单位和个人;
(十二)负责组建、管理海上搜救志愿者队伍;
(十三)负责组建、运行海上搜救专家咨询机构;
(十四)负责与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及其他地方搜救中心的联系,开展省际间的搜救合作;
(十五)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规章确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暋(制定应急预案)
搜救中心负责制定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海上搜救应急组织体系及其职责任务;
(二)海上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预防机制;
(三)海上突发事件的险情分级与上报;
(四)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和处置;
(五)海上搜救行动的应急保障;
(六)海上搜救行动的后期处置;
(七)海上搜救行动后评估等。
第十一条暋(应急反应机制)
搜救中心成员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提高海上搜救能力。
第十二条暋(统一指挥)
参加搜救行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搜救中心统一指挥、协调。
(一)专业救助单位应当按照搜救中心的要求,及时参加搜救行动;
(二)社会搜救力量应当按照搜救中心的要求,积极参加搜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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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上搜救中心与驻沪部队建立协同关系,及时向驻沪部队通报相关情况。必要时,按程序请求

驻沪部队参与搜救行动。

第三章暋海上搜救保障

第十三条暋(成员单位)
搜救中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指定有关单位为成员单位,并负责对相关人员进行海上搜救、船舶污

染事故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搜救中心要求,做好海上搜救、船舶污染事故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
第十四条暋(搜救机构要求)
搜救中心应当配备专职搜救协调员,设置并公布海上遇险统一报警专用电话,保持24小时联系

值班。
搜救中心各成员单位应当建立必要的值班制度,保持与搜救中心应急通讯渠道的畅通。
第十五条暋(应急反应站点)
搜救中心应当根据黄浦江、长江上海段、上海沿海海域的特点,规划、部署相应的应急反应站点。
第十六条暋(设施备案)
承担海上搜救职责的成员单位应当将本单位具有搜救能力的船舶、设施、航空器等基本情况及变更

情况,向搜救中心备案。
第十七条暋(值班设施使用)
专业救助单位应当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与搜救中心的联系。
参与搜救值班的船舶、航空器、人员应当处于待命状态,并保持通讯畅通,未经搜救中心同意,不得

从事与人命救助无关的活动。
第十八条暋(搜救演习)
搜救中心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应对不同险情的海上搜救演习,各成员单位应当定期举行搜救演练。

搜救中心举行综合海上搜救演习,应当将演习方案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将演习方案报送中国海上搜

救中心备案。
第十九条暋(社会救助力量和搜救志愿者管理)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工作。搜救中心应当定期对积极参与上海海上搜救工作并作出

突出贡献的社会力量进行表彰和奖励。
搜救中心应当对搜救志愿者进行登记、注册,实行统一管理。搜救志愿者应当服从搜救中心的指

挥,开展和参与海上搜救工作。
搜救中心应当为海上搜救志愿者提供必要的搜救技能培训、执行救助时的人身保险和必要的补

助等。
第二十条暋(专家咨询机构管理)
搜救中心专家咨询机构应当按照搜救中心要求,及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搜救中心应当为专家咨询机构开展专业咨询活动提供便利,并承担相应经费。
第二十一条暋(经费保障)
市政府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上海海上搜救工作,并列入市财政部门预算。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一)搜救中心日常办公开支;
(二)社会力量参与海上搜救行动的适当补助;
(三)市政府批准的海上搜救演习、演练和搜救经费和补助;
(四)奖励海上搜救先进单位和个人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的,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和指挥

的重、特大海上搜救行动的奖励经费除外);
(五)社会救助力量和海上搜救志愿者搜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等工作经费;
(六)重特大海上搜救行动后评估所需经费;
(七)提升、完善海上搜救管理手段,研究、推广海上搜救应用技术所需经费;
(八)专家咨询机构开展专业咨询活动必要的行动经费。
上述专项资金由搜救中心进行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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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暋(水文气象信息)
海洋、气象部门应当按照搜救中心的要求,及时提供海上气象、水文等信息。
第二十三条暋(通信保障)
通信保障部门应当组织协调电信运营企业,为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提供应急通信保障和定

位服务。
第二十四条暋(医疗机构)
卫生部门负责组织医疗卫生救援行动,承担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行动医疗咨询、医疗援助和医疗

救治任务,做好伤病员收治工作。
第二十五条暋(善后处置)
搜救行动所在区(县)民政部门及相关部门和获救人员所在单位应当负责获救人员安置和善后处理

工作。
民政部门负责遇难人员的接收和处置。其中,港、澳、台或外籍遇难人员的处置,由市台办、或市政

府外办(市港澳办)协助处置,公安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第四章暋海上搜救行动

第二十六条暋(预警预防)
海事、渔业、海洋、公安、边防、气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时收集、研究、分析可能

造成海上突发事件的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发布警报或预警信息,并及时向搜救中心通报。
搜救中心应当根据预警信息,针对性地做好应急救助准备工作。
从事海上活动的有关单位、船舶和人员应当注意接收预警信息,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应

急预案和防范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海上突发事件对人命、环境和财产造成的危害。
第二十七条暋(险情报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船舶和人员应当立即向搜救中心报告:
(一)海上人命遇险;
(二)船舶、设施、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遇险;
(三)船舶污染水域;
(四)发生其他海上突发事件。
第二十八条暋(险情报告内容)
险情报告应当尽可能包含以下内容:
(一)险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现状和已采取的措施、求助请求及联系方式;
(二)遇险人员姓名、国籍、联系方式、人数及其伤亡情况;
(三)遇险船舶、设施、航空器的概况、所有人、代理人、经营人、承运人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四)船舶载货情况,特别是危险货物装载情况;
(五)险情发生现场的气象、海况信息,包括风力、风向、流向、流速、潮汐、水温、浪高等;
(六)船舶或航空器溢油信息;
(七)其他险情信息。
第二十九条暋(险情信息的转发)
船舶、设施、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获悉遇险求救信息时,应当及时与其联系并转发遇险求救信息。
第三十条暋(险情核实与上报)
搜救中心接到海上险情信息报告后,应当及时对险情进行分析、核实,根据险情等级,及时启动上海

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向市政府和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报告。
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等级难以确定时,由海上搜救专家咨询机构进行综合评价后确定。
第三十一条暋(自救)
船舶、设施、航空器及其人员在海上遇险后,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自救。
第三十二条暋(他救)
险情发生水域附近的船舶、设施、航空器获悉遇险求救信息或者接到搜救中心的指令时,在不严重

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立即赶赴险情现场,尽力救助遇险人员,并接受搜救中心的统一组织、协调

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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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暋(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原则上由第一艘抵达险情现场的船舶承担,必要时,搜救中心可以指定现场指挥。
现场指挥应当执行搜救中心指令,并及时向搜救中心报告现场情况和搜救结果。
第三十四条暋(搜救义务)
承担海上搜救任务的单位和个人接到执行海上搜救任务的指令后,应当立即行动,并接受搜救中心

(或现场指挥)的统一组织、协调、指挥。
接受搜救任务指令的单位和个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执行海上搜救任务的,应当及时报告搜救中心。
参加海上搜救的船舶、设施、航空器未经搜救中心同意,不得擅自退出海上搜救行动;确需退出的,

应当报经搜救中心批准。
第三十五条暋(遇险人员义务)
遇险人员应当服从搜救中心和现场指挥的指令,接受并配合人命救助行动。不配合搜救行动的,应

当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第三十六条暋(救助现场报告)
参加搜救行动的单位和个人在接到搜救中心搜救指令行动后,应当及时向搜救中心报告通信联系

方式、抵达现场时间、现场气象海况及其他情况。
在搜救过程中应当及时报告搜寻、救助遇险对象的情况及相关信息。如具备条件,应当及时向搜救

中心传输现场视频和图片。
第三十七条暋(搜救中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搜救中心可以决定中止海上搜救行动:
(一)受气象、海况、技术状况等客观条件限制,致使海上搜救行动无法进行的;
(二)继续搜救将危及参与搜救人员和搜救船舶、设施、航空器等自身安全的。
上述情形消失或经海上搜救专家咨询评估认为需要时,搜救中心应当立即恢复海上搜救行动。
第三十八条暋(搜救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海上搜救行动:
(一)所有可能存在遇险人员的区域已搜寻完毕;
(二)幸存者在当时的气温、水温、风、浪等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三)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反应已获得成功或紧急情况已基本缓解或消除;
(四)海上突发事件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或已控制。
海上搜救行动的终止由搜救中心确定,必要时由海上搜救专家咨询机构评估确认并报市政府。
终止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十九条暋(搜救后评估)
重、特大险情搜救行动结束后,搜救中心应当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对相关搜救行动进行客观总结

分析与评价。
第四十条暋(误报警处理)
有关单位、船舶和人员应当加强对船舶、设施报警设备的维护和管理,防止误报警;发现误报警后,

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影响。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谎报、瞒报或者故意夸大险情。

第五章暋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暋(擅自发布搜救信息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擅自向社会发布或散布海上搜救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由

搜救中心责令消除影响,并建议其上级主管部门对责任人依法追究行政责任。
第四十二条暋(不参加搜救处罚)
承担海上搜救任务的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由搜救中心予以通报,并建

议其上级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违反海事管理法律法规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给予行

政处罚:
(一)接到执行海上搜救任务的指令,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海上搜救的;
(二)在海上搜救行动中不服从搜救中心或现场指挥的组织、协调、指挥的;

—7—(2013年第16期)



(三)未经批准擅自退出海上搜救行动的。
第四十三条暋(误报谎报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四十条规定,误报、谎报或故意夸大险情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暋(治安处罚)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暋(工作人员处罚)
搜救中心、搜救分中心工作人员在搜救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有重大过失的,依法追究行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暋附暋则

第四十六条暋(名词解释)
(一)海上突发事件是指船舶、设施在海上发生火灾、爆炸、碰撞、搁浅、沉没,油类物质或危险化学品

泄漏以及民用航空器海上遇险等造成或可能危及公共安全、造成人员伤亡(含失踪)、财产损失的事件。
(二)本办法第二条所称“上海海上搜救责任区域暠,是指:
1.黄浦江水域

系指自吴淞口灯塔、101灯浮、102灯浮、浦东西界标(31曘23曚14曞N/121曘31曚41曞E)四点联线至闵行发

电厂上游边界与浦南面渠槽港上角联线之间范围内的黄浦江水域。
2.长江上海段

系指牛棚港高压线(121曘14曚30曞E)经度线下游的北支水道,崇明岛附近长江干线主航道右侧标以北

的水域,长江干线浏河口下游刘黑屋(31曘30曚52曞N/121曘18曚54曞E)和崇明施翘河下游施信杆(31曘37曚34曞N/
121曘22曚30曞E)二点连线以下的水域。

3.上海沿海海域

上海沿海海域系指下列南、北界线之间除江苏水上搜救中心责任区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海域。
北界线:自31曘40曚00曞N/121曘55曚00曞E向正北延伸至33曘00曚00曞N/121曘55曚00曞E,再沿33曘00曚00曞N纬度

线向正东延伸。
南界线:
A:30曘41曚32曞N/121曘16曚00曞E
B:30曘32曚55曞N/121曘16曚00曞E
C:30曘33曚03曞N/121曘21曚30曞E
D:30曘28曚49曞N/121曘42曚30曞E
E:30曘32曚00曞N/122曘16曚00曞E
F:30曘32曚00曞N/122曘20曚30曞E
G:30曘30曚40曞N/122曘27曚36曞E
H:30曘28曚00曞N/122曘27曚36曞E
I:30曘28曚00曞N/122曘32曚48曞E
J:30曘31曚23曞N/122曘32曚48曞E
K:30曘35曚20曞N/122曘12曚54曞E
L:30曘44曚20曞N/122曘16曚58曞E
M:北鼎星岛北端

N:花鸟山北端

O:海礁北端

上述各点顺序连接,再从海礁北端向正东延伸连线。
第四十七条暋(参照执行)
由本市地方海事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内河通航水域,在水上搜寻救助工作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八条暋(应用解释)
本办法的实际应用问题,由上海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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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暋(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6月30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运入
动物及其产品指定道口的通告

(2013年7月19日)

沪府发暡2013暢52号

暋暋为加强对动物及其产品的疫病防控和安全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上海市动物

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市政府决定,调整部分运入动物及其产品指定道口,具体如下:
一、将原指定的金卫道口调整到新联道口,从2013年8月1日起正式启用。金卫道口不再承担相

关职能。
二、将原指定的牛棚港道口调整到向化道口,从2013年8月1日起正式启用。牛棚港道口不再承

担相关职能。
三、调整后,本市指定运入动物及其产品的市境道口为:葛隆道口、安亭道口、白鹤道口、西岑道口、

枫泾道口、洋桥道口、新联道口、向化道口。
四、动物及其产品进入本市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随车携带产地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出具的检疫合

格等有关证明,并从上述指定的道口运入,接受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凡违反规定未从指定道

口运入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公安或交通港口等部门进行劝阻;不听劝阻强行运入的,由动物卫生监督部

门依照《上海市动物防疫条例》的规定,对运输活动中的承运人予以处罚。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应雪云同志免职的通知

(2013年7月20日)

沪府发暡2013暢53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人民政府决定:
免去应雪云的上海市公务员局局长职务。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方世忠同志免职的通知

(2013年7月22日)

沪府发暡2013暢54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人民政府决定:
免去方世忠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市版权局局长职务。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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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因病支出型
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3年7月24日)

沪府发暡2013暢55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法(试行)
第一条暋(目的依据)
为规范本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工作,根据《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上海市居民经济状

况核对办法》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暋(定义)
本办法所称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是指对本市城乡居民因患病导致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较

大,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由政府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
第三条暋(救助原则)
对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保障基本生活的原则。
第四条暋(对象范围)
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的对象范围为:
(一)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
(二)与本市户籍城乡居民共同生活的非本市户籍的家属(配偶和子女)中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
1.患大病重病的;
2.丧失劳动能力的;
3.配偶年龄男60周岁、女50周岁及以上的;
4.子女未满16周岁或虽年满16周岁仍在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
享受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不纳入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范围。
第五条暋(政府职责)
市民政局主管本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工作。
市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因病支出型贫

困家庭生活救助工作。
区、县政府领导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工作。
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的组织实施。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区、县民政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的受理、审

核、审批、救助金发放等工作。
第六条暋(申请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可以申请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
(一)家庭成员住院治疗、急诊观察室留院观察治疗、门诊大病治疗和家庭病床治疗;
(二)在提出申请之月前6个月内,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或虽未超过家庭可

支配收入,但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
(三)提出申请之月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上年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四)家庭财产符合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第七条暋(全额救助和差额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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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按照下列标准给予救助:
在提出申请之月前6个月内,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按照本市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给予全额救助。
在提出申请之月前6个月内,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未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但家庭可支配收入扣

除家庭自负医疗费用支出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按照低于本市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给予救助。
第八条暋(办理程序)
申请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或其委托的人员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乡镇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医疗证明(病历卡或出院小结)、医疗费用发票原件,
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产证明等材料。

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的受理、审核、审批、救助金发放等办理程序,依照本市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申请家庭应当协助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对其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医疗费用支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第九条暋(复审制度)
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实行动态管理,一般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每3个月复审一次。已

经获得救助的家庭,须提供复审前3个月内医疗费用发票以及家庭人员、可支配收入、家庭财产等情况

的材料。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根据复审情况,及时核定救助金额,做出继续或停止救助的决定。
第十条暋(核对机制)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可以委托居民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申请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医疗费用支出

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一条暋(资金保障及管理)
各级财政部门要落实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资金,并将救助资金纳入年度预算,救助资金由

市、区县财政各承担50%。
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建立健全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制度,实行专款专用、专账

管理,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截留、滞留和挪用,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
第十二条暋(对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工作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从事因

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工作的有关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暋(对不诚信行为的责任追究)
申请家庭有虚报、隐瞒、转移资产等不诚信行为,情节恶劣的,由区、县民政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追究法律责任。
对为申请家庭出具虚假证明材料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并记入相关征信

系统。
第十四条暋(实施细则制定)
市民政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第十五条暋(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本办法从2013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5年6月30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莫负春同志免职的通知

(2013年7月26日)

沪府发暡2013暢5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人民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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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莫负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市长副市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2013年7月30日)

沪府办发暡2013暢43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市政府第18次常务会议明确的市长、副市长工作分工印发给你们。

市长、副市长工作分工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杨暋雄暋市长暋领导市政府全面工作。
屠光绍暋常务副市长暋分管财政、税务、金融、监察、外事、涉港澳事务、建议提案办理等工作。协助

分管审计工作。
艾宝俊暋副市长暋分管发展改革、计划、编制、人口综合管理、统计、物价、能源建设、口岸、信访、社

会稳定等工作。
赵暋雯暋副市长暋分管体育、旅游、知识产权、文史、参事、妇儿委等工作。
周暋波暋副市长暋分管工业、信息化、科技、商务、外资外贸、国资管理、电力生产、安全生产等工作。
翁铁慧暋副市长暋分管教育、卫生和计划生育、医保、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涉台事务、民族与

宗教、侨务、档案等工作。联系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
时光辉暋副市长暋分管农业、人力资源、社保、民政、食品和药品监督、工商、质监、合作交流、区政、

行政学院、人民武装等工作。联系工、青、妇群众团体和部队。
蒋卓庆暋副市长暋分管城乡建设和管理、住房、国土资源、水务、交通港口、绿化市容、城乡规划、环

保、民防、抗震等工作。
白少康暋副市长暋兼市公安局局长,分管消防、道路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联系市

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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